
原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原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

下同）安全、药品（含中药、民族药，下同）、医疗器械、

化妆品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在市政府领导下，承担食品安

全综合监督、组织协调、依法查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职责，

推动落实食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县区政府负总责的机制。

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食品药品重大信息直报制度，着力防范

区域性、系统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

2、建立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组织落实国家食品

安全检查年度计划、重大整顿治理方案。落实食品安全信息

统一公布制度，公布重大食品安全信息。贯彻落实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计划、食品安全标准，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计划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3、负责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和保健品的行政监督

和技术监督。贯彻执行国家药典等药品和医疗器械标准、分

类管理制度及药品和医疗器械研制、生产、经营、使用质量

管理规范。负责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保健品监督管理。

建立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体系，并开展监



测和处置工作。贯彻执行国家执业药师资格准入制度，认真

做好执业药师注册管理工作。推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配合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4、监督指导全市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药品零售

的行政许可工作。负责全市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及产品备案和

医疗器械经营的行政审批工作。

5、落实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保健用品监督

管理的稽查制度，组织查处重大违法行为，监督实施问题产

品召回和处置制度，对上述品种进行专项整治。

6、负责全市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建设，拟订市食

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和指导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

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监督事故查处落实情况。

7、组织实施食品药品安全科技发展规划，负责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体系、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和信息化建设。

8、负责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推进诚信体

系建设。

9、指导县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10、承担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负责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综合协调，健全协调联动机制。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

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督促检查县区级人民政府履行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职责并负责考核评价。



11、承办市政府以及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

项。

原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内设机构 10 个：政办科、

政策法规科、食品安全协调应急科、食用农产品及工业加工

食品安全监管科、乳饮品及调味品安全监管科、餐饮服务监

管科、药品化妆品安全监管科、药品化妆品市场监管科、医

疗器械监管科、保健品监管科等 10 个科室。

直属单位３个：安康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安康市食品

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及派出机构高新分局。

根据市委、市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本部门 2019 年拟整合

至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2018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强化组织领导，夯实各项任务。

围绕市委书记郭青在市委四届五次全会、市长赵俊民在

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食品安全行动

要求，召开了 2018 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和 2018 年食药

监系统食药监管工作会议，市政府与各县区、市食安委各成

员单位签定了《食品安全目标责任书》。细化完善科室（单

位）年度责任制考核办法，将重点任务进行细化分解，量化

考核指标，做到清单式管理。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落实

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的实施意见》。加大明察暗访工作力度，

今年先后深入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镇办社区等 160 多个



单位现场发现并交办了 300 多个问题点位和违法线索。

（二）突出工作重点，提升监管水平。

1．深化食品示范创建。在全市开展“市、县、镇、村、

街、店”六级食品安全示范联创工作，下发了《食品安全“一

县一品”创建工作方案》。紫阳县成功创建为“省级食品安

全示范县”，全年创建市级食品安全示范县 4 个、市级食品

安全示范单位 200 家。

2．严格风险分级管控。全面实施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

级管理，按照国家总局及省局关于风险分级管理的制度要

求，结合日常监管、专项检查、双随机检查等情况，确定风

险等级评定结果。我市共有食品生产企业 288 户，已全部完

成风险分级评定；食品销售企业 12377 户，完成风险分级评

定 12256 户，评定完成率达 99%。

3．创新网络食品监管。对我市 330 户网络食品销售单

位全部建立网络食品销售单位清单和网络食品经营主体档

案，严禁网络食品销售者以任何形式进行不实宣传，误导消

费者。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1225 人次，检查网络食品销售

者 330 户，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24 份，立案查办 17 起。

4．强化药械日常监管。辖区中药饮片企业、国家基本

药物生产企业、植提企业、医疗机构制剂、化妆品生产企业

已 100%实施监督检查。受理、审查药品零售企业认证申报资

料 239 份，已组织认证现场检查 223 家，对认证公示期满的



核发药品 GSP 证书 216 份。对认证满两年的 145 家药品经营

企业全部进行了 GSP 认证跟踪检查，责令限期整改 50 家。

5．抓好保健食品整治。大力开展市场巡查，严厉打击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全市共出动执法

人员 20000 余人次，开展宣传活动 180 次，发放、张贴宣传

资料 28000 余份（条），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 74 件，涉

案货值 151.87 万元，罚没金额 158.18 万元，移送公安部门

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3 人，正式批捕 1 人。

６．发挥检验检测作用。结合国家局、省局下达我市的

食品药品抽检任务，结合安康本地产品消费风险进行研判，

年初制定下发了《安康市 2018 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的通知》

和《全市 2018 年药品抽检工作计划的通知》。全年食品抽

检任务数为 4240 批次，实际完成食品抽检 4697 批次；完成

食品快检任务 48480 批次；药品抽检任务 760 批次，实际完

成 779 批次，药品抽检不合格 22 批次，全部予以立案查处。

７．加大稽查办案力度。扎实开展学校及校园周边、餐

饮油烟污染、旅游市场餐饮服务、“三小”行业、网络订餐、

酒类产品和调味品、酒类、瓶桶装饮用水、医疗机构用药安

全、植入性医疗器械等 10 余次专项整治，全市受理投诉咨

询共计 851 件，按时办结率 100%，查处食品药品违法案件

765 件，罚没款 373 万元，移送司法机关案件 16 件。

（三）紧扣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发展。一是脱贫攻坚全



面推进。直接投入吉河镇吉河坝社区资金 30 万元，号召社

会帮扶捐赠 47.6 万元，引进项目 8 个，各类资金 680 余万

元，新成立 2 个专业合作社，新建 1 家社区毛绒玩具厂，帮

扶 85 户贫困户人均增收 5000 元以上，当年脱贫 31 户 111

人。二是城市创建与时俱进。包抓领导先后 3 次到兴安社区

实地查看市场规范管理、背街小巷整治等工作，组织帮扶及

辖区单位召开座谈会，指导社区创建工作；从办公经费中挤

出 3 万余元，做好了兴安社区办公场所院内墙体美化宣传，

修筑了绿化带，新建了志愿者服务站、微信消防站。三是积

极开展茶园帮扶。组织局干部职工深入包抓园区为茶园套种

1000 余株桂花树苗开展修剪、中耕、除草、浇水、施肥等茶

园管护；装修 1100 平方米的加工厂房，培训茶农和技术工

人 200 人次；设立一个茶叶电子销售平台、茶叶参展 2 次以

上、全年实现产值 300 万元、销售收入 200 万元。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本部门 2018 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包括本级

及所属三个下级单位：

序

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原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级（机关） 机构改革后并入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 原安康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 机构改革后并入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3 原安康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机构改革后并入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４ 原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 机构改革后划归高新区管委会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本部门核定行政编制 31 名，实有在编人员 34 名，退休人员

6 名。事业编制 64 名，实有在编人员 61 名。其中：安康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机关，行政编制 31 人，在职 34 人，退休 6 人。

安康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事业编制 20 人，在职 19 人。安康市

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事业编制 36 人，在职 34 人，退休 18 人。

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事业编制 8 人，在职 8人。

具体如下：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总体情况

2018 年度总收入 1939.87 万元，较上年减少 569.64 万

元，减少了 27.95%，具体为：安康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大楼基建项目建设今年未拨付经费。

（１）财政拨款收入 1807.99 万元，较 2017 年 2206.66



万元，减少 398.67 万元，减少了 18%，主要是市食品药品检

验检测中心大楼基建项目建设今年未拨付经费。

（２）其他收入 131.88 万元，较 2017 年 302.85 万元，

减少了 170.97 万元，主要是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经费减少。

２.本年度支出总体情况

2018 年总支出 2443.65 万元，较 2017 年 2767.32 万元减少

323.67 万元，减少了 12%，具体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7.47

万元，占总支出的 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288.73 万元，

是为保障机关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及中心基建项目建设

等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占总支

出的 94%；住房保障支出 27.45 万元，占总支出的 1%。

３.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2018 年度收入年度财政拨付各项行政事业经费、集中采

购以及人员上卡工资等经费总收入 1939.87 万元，其中：2018

年财政拨款收入 1807.99 万元，占总收入比重 93.20%，主要

是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大楼基建项目建设今年未拨付

经费。其他收入 131.88 万元，占总收入比重 6.8%。说明部

门收入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同时争取上级食药部门经费支

持，保障各项工作开展。

（二）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2018 年财政拨款收入 1807.99 万元，较上年减少 398.67 万



元，主要原因是市检测中心项目收入、上级专项经费减少。

2018 年财政拨款支出 2030.52 万元，较上年减少 415.74 万

元，主要原因是市检测中心项目支出减少。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030.52 万元，按支出

功能科目分，包括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875.62 万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 127.47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7.45 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395.54 元，其中：

人员经费 1177.02 万元，公用经费 218.52 万元。用于保障机关

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三）2018 年度“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

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8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共计 22.51 万元，支出比上年

37.33 万元减少 14.82 万元，减少 39.7%，主要是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减少了接待人次，同时今年无因公出国支出费用，

接待费及公车运行支出都有所减少。公务接待支出 1.99 万元，



共接待 50 批次 276 人次，支出较上年减少 2.18 万元，减幅 100%，

原因是公务接待次数减少，支出下降；2018 年未购置公务用车，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52 万元，支出比上年减少 6.14 万元，

减幅 23.03%，原因是厉行节约，“五品一械”业务检查能合并

则合并，减少频次，控制支出。

(1)因公出国（境）支出情况。

2018 年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个，0 人次，支出 0 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支出情况。

2018 年购置车辆 0 台，支出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支出 20.52 万元,较上年 26.66 万元减少 6.14 万元，减少

了 23.03%，主要是车辆使用频次减少。

(3)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

2019 年公务接待支出 1.99 万元，共接待 50 批次 276 人次，

支出较上年减少 2.18 万元，减少 100%，

2.培训费支出情况。

2018 年培训费支出共计 22.94 万元，较上年减少 1.48 万元，

减少 1.48%，原因是培训县区减少、外出参加业务培训减少。

3.会议费支出情况。

2018 年会议费支出共计 13.82 万元，较上年减少 2.82 万元，

减少 1.48%，原因是布置县区食品药品业务工作等会议增加。

六、2018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我局高度重视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安排专人负责部门预算绩



效管理和项目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相关科室和直属各单位全

程参与，对照部门预算和项目实施内容逐条逐项自评。在自评过

程发现问题，查找原因，及时纠偏，强化绩效目标，不断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2018 年本部门对履职市级食品安全抽检项目开展

了绩效自评，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专项经费100万元，用

于市级食品安全抽检项目，年初预算到位率 100%，全年执行率

100%。全市共完成食品抽检任务1746批次，发布食品抽检信息26

期，抽检品种为食用农产品和餐饮环节食品，覆盖范围九县二区。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度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191.08万元，用于维护机关日

常运转所需的公用支出。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比上年增加

35.23万元，增长22.60%，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脱贫攻坚、茶园包

抓等中心工作用于解决突出问题等支出增加。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共 245.96 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类支出56.14万元、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59.82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类支出 130 万元。主要用于市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中心检验大楼项目建设经费、市本级食品安全抽

检、农产品快检设备等支出。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末，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4 辆；其中：



局机关执法执勤车 2 辆，市检测中心特种设备车 1辆，市稽查支

队特种设备车 1 辆。另外，高新分局使用长租车辆 2 辆，市稽查

支队使用长租车辆 1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台（套）

3 套（市检测中心检验设备）。2018 年当年未购置车辆、未购

置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五品一械”： 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

保健用品、化妆品，简称“五品一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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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决算收支总表
批复 01 表

编制单位：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汇总） 2018 年 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目 决算数 项目 决算数

1、财政拨款收入 1,807.99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00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807.99 2、外交支出 0.00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0.00 3、国防支出 0.0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0.00 4、公共安全支出 0.00

2、上级补助收入 0.00 5、教育支出 0.00

3、事业收入 0.00 6、科学技术支出 0.00

其中：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收费 0.00 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0.00

4、经营收入 0.00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7.47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9、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2,288.73

6、其他收入 131.88 10、节能环保支出 0.00

11、城乡社区支出 0.00

12、农林水支出 0.00

13、交通运输支出 0.00

14、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0.00

15、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00

16、金融支出 0.00

17、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00

18、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0.00

19、住房保障支出 27.45

20、油物资储备支出 0.00

21、其他支出 0.00

本年收入合计 1,939.87 本年支出合计 2,443.65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0.00 结余分配 0.00

年初结转和结余 1,084.21 年末结转和结余 580.43

收入总计 3,024.08 支出总计 3,024.08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报表存在尾数差异因四舍五入造成，可以忽略不计。


















